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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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4902730]本案經調閱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 114年7月23日詢問高院邱忠義審判長、陳勇松法官、吳○欽書記官、高檢署詹○輝檢察官，同年8月15日約詢司法院刑事廳副廳長陳信旗、調辦事法官呂煜仁、專門委員康進忠，同年8月22日約詢法務部政務次長黃世杰、主任檢察官陳孟黎等機關人員，已調查完畢，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1、 [bookmark: _Hlk208474518][bookmark: _Hlk208590460][bookmark: _Hlk208584743]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陳勇松辦理被告鍾文智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上訴第三審強制處分，於合議庭評議被告加保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後，未宣示裁定及依法製作裁定書送達當事人，即片面通知辯護人辦理具保程序及拆除電子監控設備，又於被告逃匿引發社會關注後，補行製作「評議附件」附卷，及指示書記官抽換卷內電話紀錄，違反辦案程序及職務規定，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核有重大違失。又本案審判長邱忠義未經評議程序，增補卷內審理單所載之評議內容，亦有程序瑕疵，惟考量合議庭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評議後，邱審判長旋於同年月17日因公出國考察，迄同年月28日始銷假上班，未參與該裁定宣示送達等程序，期間陳勇松法官亦未向其反映任何訊息或處理疑義，足認兩人之歸責情節有別。雖邱忠義已自請免兼庭長職務，司法院仍應為適度之職務監督處分。
緣被告鍾文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二審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6月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4億4,132萬2,161元（高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該案上訴第三審期間，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2項規定，有關羈押等各項強制處分，由第二審法院裁定之，而被告鍾文智之防逃措施，包括具保8,000萬元、每週一、四、六至派出所報到及限制出境、出海等處分，並經高院刑事第24庭審酌被告鍾文智有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規定變更強制處分必要，而於112年10月18日裁定命被告鍾文智併自112年10月18日至113年10月17日接受科技設備監控（期間1年）。其後該案強制處分案件由邱忠義審判長、陳勇松受命法官之高院刑事第26庭接辦，違失事實經過如下：
陳勇松法官於113年10月9日開庭就被告鍾文智是否延長科技設備監控為訊問程序，經高檢署詹○輝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針對辯護人主張不再對被告施以科控或改以交付個案手機命被告隨身攜帶等請求，詹檢察官敘明事實及法律上理由，二度建請法院應繼續施以電子監控。訊後陳勇松法官諭知待合議庭評議後，另以書面裁定。退庭後，陳勇松法官指示書記官吳○欽詢問檢辯雙方意見，吳○欽書記官於113年10月11日致電辯護人陳○裕、王○棟律師有關增加保證金2,000萬元不繼續施以科控之意見，獲辯護人同意，另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3時30分許及同年10月14日上午10時35分許致電高檢署亢○祥書記官，詢問檢察官就該案增加保證金2,000萬元之意見，經亢書記官轉答檢察官無意見。
合議庭於113年10月14日進行評議，評議結果略以：本案於命被告再加保2,000萬元之保證金後，應足以有效減低被告棄保潛逃之可能性，無庸延長其科技設備監控之期間（被告原限制出境出海及命其遵期至派出所報到之強制處分仍屬有效，不受影響），由審判長、陪席法官與受命法官3人簽名記載於電腦繕打之審理單。
陳勇松法官明知合議庭有關被告加保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之決定，屬得抗告之裁定，應當庭宣示或製作裁定原本，交書記官製作正本以送達當事人，亦明知系爭裁定尚欠缺宣示或送達之生效要件，竟指示吳○欽書記官於113年10月15日上午10時20分，以電話單方面告知被告鍾文智之辯護人辦理加保事宜，而未通知高檢署承辦檢察官，致檢察官無從決定是否提起抗告。113年10月16日並指示吳○欽書記官至法警室出示前開審理單影本，由法警核對及填載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後，送交陳勇松法官核章確認，使被告鍾文智據以完成繳款之加保手續。同日再由吳○欽致電通知科技設備監控中心（下稱監控中心）值班人員，告知本案監控期滿不再延長及請求派員拆除監控設備，鍾文智遂於113年10月17日至高院法警室拆除電子手環設備。
114年3月12日最高法院判決被告鍾文智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有罪確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90號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接獲防逃通知後，立即啟動防逃機制，請轄區分局密切注蒐鍾文智行蹤，隔日鍾某未依規定向派出所報到，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無著，臺北地檢署隨即發布通緝。該案披露後，外界抨擊法院涉嫌縱放重大經濟罪犯，審判長邱忠義重新檢視系爭審理單，認為所載內容未充分表明合議庭所持理由，先後於114年3月17日至同年3月21日間，兩度在審理單上分別以手寫方式增補「被告報到正常，身體各部位皮膚罹患皮膚病，電子科控設備不利治療，且」、「三、詳如附件（評議附件）。」、「113.10.14」等文字，並由陳勇松法官作成「評議附件」附卷，陳勇松法官另以吳○欽書記官聯繫檢察官表示意見之公務電話紀錄記載有所疏漏為由，於114年3月17日至同年月21日間，指示吳書記官重新製作電話紀錄，將所載詢問內容「本院如增加保證金2,000萬元，檢察官有無意見？」改為「本院擬增加保證金2,000萬元，不予延長科控設備監控，檢察官有無意見？」，並將原電話紀錄丟棄，改以增補後之電話紀錄附卷。然因高檢署檢察官已於114年3月17日向高等法院調取系爭強制處分案之電子卷證，其內附有原始版本之系爭審理單及系爭電話紀錄，與臺北地檢署於同年3月21日調取之電子卷證相互比對，始發現陳勇松法官等事後增補系爭審理單及抽換系爭電話紀錄等情，更令外界質疑內情不單純，嚴重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
114年3月28日高院補行公告本件命被告加保及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之「略式裁定」（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刑事裁定），及製作裁定正本送達當事人。檢察官雖據以提起抗告，然因被告鍾文智已於113年10月16日辦理加保手續，並於同年10月17日拆除科控設備，該裁定無撤銷之實益，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抗字第921號裁定駁回。
前開違失行為經高院法官自律委員會於114年3月31日審議，決議將邱忠義、陳勇松法官移請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嗣經法官評鑑委員會審議，認為渠等嚴重違反職務上義務及辦案程序規定，情節重大，於114年8月1日決議：邱忠義法官報由司法院交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陳勇松法官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審理，並建議罰款10個月月俸。
(1) 邱忠義法官答辯略以：
1、 本案為通案性法律問題而非個案特例，司法實務上法官對於延長羈押、具保等程序中之裁定要旨批示於報告單或審理單，屬「略式裁定」。系爭審理單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經合議庭三名法官簽名，對外意思表示之方式有三種不同見解：甲說：略式裁定未要求書記官應製作裁定正本並送達，僅需以適當方式通知受處分人即發生效力，且未必會特別知會檢察官，實務上行之有年；乙說：基於刑事訴訟法第50條、第52條、第224條第2項及第227條等規定體系解釋結果，略式裁定如未當庭宣示，書記官應自接受裁定原本之日起7日內製作正本送達；丙說：因棄保潛逃案件頻傳，司法院意識到略式裁定之送達事宜係司法實務的處理盲區，故司法院及高院於114年4月23日函各法院補漏，法官可將裁定要旨批示於報告單或審理單，但必須影印並送達於檢察官。倘依前揭甲說之通案慣習，因未將裁定要旨通知或送達檢察官，導致此部分環節有所遺漏，造成外界指摘程序瑕疵，其未參與此部分後續處理流程，然既身為審判長，未能及時監督，自係責無旁貸，已自請免兼庭長，並深切檢討反省。
2、 關於審理單上增補文字部分，係因本件受立法委員關注，高院受到政治壓力，責於3日內將前開略式裁定製作正本上網並重新送達。合議庭為如實還原評議時已實質提出討論及確認之文字理由，於審理單原本上增補文字，做成略式裁定，屬審判核心事項。該增補之文字係合議庭在評議後封存歸檔前，加註於略式裁定「原本」，在不影響裁定本旨的範圍內，屬於合議庭的權限。此與製作成裁判「正本」後，如欲修改須以裁定更正者不同。況且本件強制處分卷不公開給閱，未損及當事人權益，更無影響全案情節與裁定本旨，未涉及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之規範。
(2) 陳勇松法官答辯略以：
1、 被告鍾文智於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不再延長之決定，無庸做成裁定，至於加保2,000萬元保證金則屬上開決定之（前提）條件，故無應依法定格式製作裁定原本，或應將系爭審理單所載內容以審判作業系統傳送書記官及指揮書記官依規定製作裁定正本送達當事人等問題，受命法官僅須囑由書記官電話通知辯護人轉告被告辦理加保手續。倘被告無法繳納前開加保金額，即將儘速製作延長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之正式裁定。之後因情事變更，經合議庭重新討論，為保障當事人及辯護人聲明不服之權利，故於114年3月28日改採「裁定說」，製作裁定正本上傳。
2、 檢察官雖於113年10月9日庭訊時建議對被告繼續施以電子手環之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但高院於113年10月14日送達被告「刑事聲請狀」繕本，且檢察官於同日電話詢問時回稱「沒有意見，尊重鈞院決定」等情，可認為檢察官於收受被告聲請狀後，已修正原「建請繼續施以電子監控」之意見。且繳交上開保證金部分本無須檢察官實際參與，遂未特別注意應另行通知檢察官。
3、 事後增補系爭審理單部分，因其原採「條件說」，將審理單定性為前提條件，認為不需要製作裁定，但考量強制處分期滿當然失效，若未製作書面，卷內會完全看不見處分過程，故當時決定以審理單的方式處理並附卷。本案經外界關注及反映後，審判長邱忠義與其重新檢視，認為系爭審理單記載之理由過於簡略，遂由邱忠義以手寫方式在系爭審理單上補充記載與當時評議內容相符之理由，並由其預先準備相關處置考量、問題及疑義之檢討報告，透過上傳至LINE群組方式徵得合議庭全體成員閱覽同意後，截取部分內容作為系爭審理單上補充記載之「評議附件」。2次增補之評議內容及評議附件，與合議庭最初評議內容相符，並經合議庭全體成員一致同意，而由審判長邱忠義以「手寫」方式記載，明顯可辨之形式外觀，應可達成類似「蓋章、註記」之效果。
4、 實務上有關電話紀錄的更改，有多種作法，可在電話紀錄上直接增刪，亦可另製作新電話紀錄抽換。本件書記官於113年10月11日及14日詢問辯護人及檢察官的電話紀錄皆經其確認。嗣被告逃亡後，其發現漏未記載「不予延長科技設備監控」。書記官確認其與檢方電話聯繫時，確有詢問加保2,000萬元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因若未提及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僅稱再增加保證金，檢察官立場本無由反對，該問題即無意義。故而委請書記官另行製作完整之系爭電話紀錄加以抽換。固然抽換方式與刑事訴訟法所規定應為「蓋章、註記」之方式不符，惟其增補記載之內容既與事實相符，書記官抽換原電話紀錄，是以完整的聯繫對話取代原始記載內容過於簡略的紀錄，並無故為不實記錄的動機及必要。且該案卷證仍由合議庭保管，合議庭自有本於實情而增補系爭電話紀錄內容之職權，無損於司法形象。
(3) 本院審酌認為：
1、 按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判，除依本法應以判決行之者外，以裁定行之。」凡法院或法官判斷事實、適用法律後所為之意思決定或表示，除以判決為之外，概以裁定為之。又法院之裁定得分別情形，以口頭宣示、記載於筆錄或製作書面等方式行之，刑事訴訟法第50條但書、第224條第2項、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司法實務上，肯認法官就不同類型之事項，得依其訴訟程序之需要，以非法定格式作成書面裁定。至於同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第116條之2第2項之變更、延長或撤銷……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因僅規定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之「變更、延長或撤銷」需由法院裁定行之，固然可據以主張法院「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之決定無須以裁定行之，然陳勇松於113年10月9日就被告是否延長科技設備監控進行訊問，已當庭諭知「待本院合議庭評議後，另以書面裁定」等語，當事人顯然可預期合議庭評議後，將以書面裁定方式對外表示合議庭評議之內容。況且該評議之結論係被告加保2,000萬元保證金替代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處分，其中增加保證金部分屬羈押之替代性處分，依法檢察官及被告均得行使抗告權，本應以書面裁定行之。司法院亦認為本案合議庭之決定屬「廣義之替代性處分變更」，應以裁定為之。況本案經合議庭審判長、陪席法官與受命法官討論，由三位法官簽名於記載決定內容之審理單上，而系爭審理單內已載明命被告提高具保金額而變更原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之判斷結論及理由，足可認為合議庭之評議決定已做成書面裁定。是以所辯未延長被告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之決定非屬裁定、加保屬該決定之「前提條件」，亦無庸為裁定，以審理單方式處理並附卷之目的僅供查考等理由，均難以成立。
2、 次按「裁判應由法官制作裁判書。但不得抗告之裁定當庭宣示者，得僅命記載於筆錄」；「得為抗告之裁定應敘述理由；裁判應制作裁判書者，應於裁判宣示後，當日將原本交付書記官。但於辯論終結之期日宣示判決者，應於5日內交付之」；「裁判制作裁判書者，除有特別規定外，應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刑事訴訟法第50條、第223條、第225條第3項、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詢據司法院表示：「裁定之生效，以當庭所為者為限，應宣示，並於宣示當時發生效力；倘非經當庭宣示所為之裁定，則於送達時始對外生效」，司法院114年4月23日院台廳刑一字第1140200612號函亦明確表示：「裁定以當庭所為者為限，應宣示之；且於宣示之翌日公告，並通知當事人；裁定制作裁定書者，除有特別規定外，應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受裁定之人；惟不得抗告之裁定當庭宣示者，得僅命記載於筆錄，無庸制作裁定書（刑事訴訟法第224條第2項、第225條第3項、第227條第1項、第50條但書規定參照），爰請法院轉知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注意，如有當事人未到庭，而法院當庭宣示裁定時，宜以適當方式通知其知悉。」如前所述，本案系爭審理單之裁定內容屬強制處分之替代性處分，當事人得依法提起抗告，此時依據前開規定，須踐行當庭宣示、公告及通知當事人，或製作裁定書以正本送達當事人之法定程序，始具備生效要件。邱忠義所辯司法實務對「略式裁定」不論得否抗告，除了「宣示」及「送達」外，尚允許「以適當方法通知」等語，亦難以成立。陳勇松法官未宣示裁定或依法製作裁定書送達當事人，僅片面通知辯護人辦理具保程序及拆除電子監控設備，而未通知高檢署承辦檢察官，致檢方無從提起抗告，顯已嚴重違反訴訟程序，侵害檢察官監督司法程序之權限，確有重大違失。
3、 陳勇松法官復辯稱高院於113年10月14日送達被告聲請解除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之書狀，書記官於同年月11日及14日詢問辯護人及檢察官兩造的問題均相同，經檢方書記官回復檢察官對於解除科技設備監控沒有意見，故認為檢察官已改變主張。如檢察官堅持，高院也許就會製作正式裁定並送達，或至少增加保證金等語。惟據高檢署負責蒞庭之詹○輝檢察官在本院證稱：印象中其書記官告知之內容確實未提到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僅說到加保2,000萬元，且其於113年10月9日庭訊時已明確表示建議繼續施以科技設備監控處分，在情事均未變更的情形下，並未改變原先主張等語。審酌本件書記官電話聯繫檢察官表示意見之原始紀錄（即A版公務電話紀錄）記載「本院如增加保證金2,000萬元，檢察官有無意見？」「答：檢察官沒有意見，尊重鈞院決定」，並未記載曾詢問檢察官對於解除科技設備監控有無意見，陳勇松所辯尚無憑據。況且依行政院訂頒之「文書處理手冊」第15點及附件3規定，公務電話紀錄限於「公務上聯繫、洽詢、通知等可以電話簡單正確說明之事項」，通話後「應由發話人認有必要時，複寫2份，以1份送達受話人簽收」、「受話雙方均應附卷存檔，以供查考」。本件法院徵詢檢察官對於強制處分之意見，既然足以影響裁定之實質內容，宜以開庭或至少以發函、傳真等書面方式行之，但陳勇松法官對於訴訟上重要事項，竟指示所屬以電話向檢方書記官傳話之方式行之，又未依規定製作電話紀錄由雙方確認附卷，且其事後為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竟又指示書記官抽換原已附卷之電話紀錄，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0條有關公文書增刪附記應留存字跡之規定，有違合理的行政程序，自應負違失之責。
4、 [bookmark: _Hlk208416813][bookmark: _Hlk208416892]有關事後增補系爭審理單內容部分，邱忠義法官雖辯稱：電子卷證會不斷更新掃描，應以紙本卷為依據，其增補系爭審理單之目的係為將略式裁定製作正本上網並重新送達，此時該略式裁定經認定係尚不生拘束力之內部原本內容，合議庭為製作裁定正本宣示送達，為免疏漏而加以增補，屬審判核心事項等語。陳勇松法官則辯稱：2次增補之評議內容及評議附件，與最初評議內容相符，經合議庭全體成員一致同意，而由審判長邱忠義以「手寫」方式記載，明顯可辨之形式外觀，應可達成類似「蓋章、註記」之效果等語置辯。惟依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第408條第2項規定：「裁判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原審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更正其裁定；認為全部或一部無理由者，應於接受抗告書狀後3日內，送交抗告法院，並得添具意見書。」且詢據司法院表示：「裁定原本作成對外生效後，倘認原先裁定所載內容有欠妥適，有增修之必要者，本應循裁判書更正製作之流程，將修正後之裁定原本交由參與審判之陪席法官先行閱覽簽名，再送審判長核閱。」本件系爭審理單經合議庭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後，雖因未依法宣示或送達而不具法定之生效要件，但被告鍾文智早已據以於同年月16日完成加保手續，並於同年月17日拆除電子手環等科技設備監控設備，對被告已產生實質效力。從而該「略式裁定」經補行公告及製作裁定正本送達檢察官後，雖經檢察官提出抗告，但已無撤銷之實益，經最高法院裁定駁回。況且高院嗣後公告及送達之「略式裁定」未包括增補之內容。陪席法官於高院自律委員會亦證稱，合議庭於113年10月14日評議後，審判長及受命法官均未曾告知該案後續進行情形，其對該案無指揮監督權限，亦無從自審判系統得悉該案件辦案進行情形，更未曾同意更改原簽名之原始審理單內容，迄媒體報導及法官自律委員會開會始獲悉審理單有所謂的第二、三版本等語。足認邱忠義法官及陳勇松法官未踐行裁判書更正之法定程序，自行增補評議內容，其出發點係因鍾文智逃匿後，在不知相關卷證已提供檢方的情形下，為了因應後續之調查及責任追究所為，確有違失。
(4) [bookmark: _Hlk213852551]綜上，陳勇松法官明知合議庭有關被告加保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之決定，屬得抗告之裁定，須經過宣示或送達等程序，始對外發生效力，亦明知系爭審理單未經宣示裁定或依法製作裁定書送達當事人，竟僅由書記官以電話片面告知被告鍾文智之辯護人辦理加保及拆除電子監控設備事宜，而未將裁定之內容送達檢察官，致檢察官無從決定是否提起抗告，顯已嚴重違反訴訟程序。又於被告鍾文智逃匿引發輿論抨擊後，補行製作「評議附件」附卷，及指示書記官抽換電話紀錄，違反辦案程序及職務規定，嚴重損害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核有重大違失。另審判長邱忠義未經評議程序，增補卷內審理單所載之評議內容，亦有程序瑕疵，惟考量合議庭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評議後，邱審判長旋於同年月17日因公出國考察，迄同年月28日始銷假上班，未參與該裁定宣示送達等程序，期間陳勇松法官亦未向其反映任何訊息或處理疑義，足認兩人之歸責情節有別。邱忠義雖已自請免兼庭長職務，司法院仍應為適度之職務監督處分。
2、 [bookmark: _Hlk208474539][bookmark: _Hlk208239725][bookmark: _Hlk208473403]本案被告鍾文智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罪，第一、二審均經法院認定有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8年及17年6月，並沒收、追徵4億餘元鉅額犯罪所得。且鍾某曾於第一審審理期間棄保逃亡遭通緝，於通緝期間數次冒名使用他人護照非法出入境，加以第三審為法律審，僅能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而原承辦強制處分之高院合議庭（刑事第24庭）經徵詢最高法院及聽取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命被告接受科技設備監控，其後審酌被告罹患乾癬等病情，將配戴電子腳環改為電子手環，已充分兼顧被告人權之保障。然高院刑事第26庭接辦後，不顧鍾某畏罪逃亡之可能性極高，且未實質審酌被告與國外之連結等因素，逕將原8,000萬元之具保金額提高至1億元，而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顯已悖離國民法律感情，令人質疑。檢察官雖因高院未依法宣示及送達裁定，致無從決定是否提出抗告，尚難謂有何違失。然本案鍾某於判決確定畏罪逃亡前，高院送達檢察官之裁定（113年12月26日延長被告限制出境出海），已記載被告之電子監控業已解除；且檢察官對於是否准許被告自114年1月12日至14日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至香港開會，表示無意見。未有何防範被告逃亡、指揮司法警察蒐報相關事證，或提醒法院保全被告之作為，有失消極，亦有檢討之必要。
(1) [bookmark: _Hlk208389573]本案被告鍾文智因操縱TDR（存託憑證），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非法操縱有價證券罪、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等案件，經第一、二審均認定有罪，並經第二審宣告應執行刑合計有期徒刑30年4月之重刑，及宣告沒收、追徵4億4,132萬元之鉅額犯罪所得。且第三審為法律審，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其定罪可能性隨訴訟程序之推進而提高，鍾某畏罪逃亡的可能性亦相應升高。況鍾文智前曾犯操縱TDR之證券交易價格罪，於104年間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確定後，在發監前逃亡。通緝期間，鍾文智數次冒名使用他人護照非法出入境，並於106年1月13日欲再度出境時，為內政部移民署人員緝獲（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1955號刑事判決有期徒刑4月）。本案上訴三審期間，原承辦本案強制處分之高院合議庭（刑事第24庭）經徵詢最高法院及聽取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命鍾文智接受科技設備監控，其後審酌被告罹患乾癬等病情，將配戴電子腳環改為電子手環，已充分兼顧被告人權之保障。惟高院刑事第26庭接辦後，於113年10月17日科技設備監控期滿後卻未予延長，僅將原8,000萬元之具保金額提高至1億元，雖搭配實施限制出境出海及按時向派出所報到等措施，惟對照鍾文智於前案即有冒用他人護照逃避發監之紀錄、第二審已判處重刑及犯罪所得高達4億餘元，又未實質審酌被告接觸外國之能力及與國外有無相當連結因素等情，上開決定顯已悖離國民法律感情而令人質疑。
(2) 對此，法務部及本案蒞庭之詹○輝檢察官表示，審理中法院對被告所為之科技設備監控處分，屬法院職權，檢察官並無聲請對被告為科技設備監控或延長科技設備監控之權，縱為聲請，亦僅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而已，且在無新事實、新證據可資認定被告有逃亡之虞的情形下，檢察官無權再促請並說服法院再為科技設備監控之裁定。至於高院113年12月26日延長被告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及准許被告自114年1月12日至14日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至香港開會之裁定，均與是否延長電子監控及被告逃亡無關等語。
(3) 本院審酌認為，檢察官雖因高院未依法宣示送達加保而未延長被告科技設備監控之裁定，致無從決定是否提出抗告，尚難謂有何違失。惟查，高院113年12月16日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刑事裁定延長被告限制出境、出海8月，其中第2頁有「考量被告就本案所涉犯罪情節、業經本院判處重刑，且被告前經本院併施以接受電子手環之科技設備監控，嗣於屆期後業已解除」之文字；而l14年l月9日ll4年度聲字第17號裁定加保5,000萬元，解除被告自ll4年1月12日至114年l月14日之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其內有記載經詢問檢察官並無意見等語，有該二裁定在卷可稽。經查該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係由詹○輝檢察官收受並送閱，而高院庭股書記官確實於1l4年l月6日有以LINE傳送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鍾文智聲請暫時解除限制出境聲請狀電子檔予宋○宏檢察官，經宋○宏檢察官回訊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足認檢察官已知悉鍾某解除電子監控。然檢方未有何掌握被告狀況之蒐證作為或提醒法院保全被告，有失消極，亦有檢討之必要。
3、 [bookmark: _Hlk208474548]外界質疑高院不延長被告鍾文智電子監控，僅通知被告辯護人而未通知高檢署檢察官，致檢察官無從提出抗告。然依我國現行法制，檢察官就審判中之強制處分無聲請權，僅能針對裁定提出抗告或聲明不服，且因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僅規定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之「變更、延長或撤銷」由法院裁定行之，故法院有關「科技設備監控期滿不延長」之決定，本無須以裁定行之。設若本案高院合議庭未同時命被告加保2,000萬元，則不延長被告電子監控之決定，不但無庸通知檢察官，檢察官亦無提出抗告的餘地，加以「法院辦理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之處理原則」亦規定此時僅由法院至科技監控平臺進行結案，即可拆除被告電子監控設備。法制面是否形成檢察官監督司法程序漏洞或法官恣意的空間，司法院及法務部允宜審慎檢討之。 
(1) [bookmark: _Hlk208310827]本案外界質疑高院不延長被告鍾文智電子監控，僅通知辯護人而未通知高檢署檢察官，致檢察官無從提出抗告。惟查： 
1、 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第117條規定，羈押屬「法官保留」事項，羈押事由之有無及必要性，應由法官依職權調查審認之，同法第108條、第93條、第93條之1、第101條、第228條等規定，檢察官僅於偵查中有聲請羈押或聲請延長羈押之權力。故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4點規定，「檢察官僅於偵查中始得聲請羈押、延長羈押、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在審判中，並無為上揭各項處分之聲請權，其提出聲請者，應以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又依刑事訴訟法第ll6條之2規定，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為羈押之替代措施，司法實務認為審理中法院所為之科技設備監控亦屬於法院職權，故檢察官亦無聲請對被告為科技設備監控或延長科技設備監控之權力，縱為聲請，僅在於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而已。
2、 有關檢察官對於法院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的決定，能否及如何提出抗告或聲明不服1節，詢據司法院表示，因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第116條之2第2項之變更、延長或撤銷……以法院之裁定行之」，並不包括科技監控處分期間屆滿前，經審酌後未予變更或延長之情形，是有關審理中案件，檢察官如不服法院不為延長羈押替代處分時，依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意旨，除法院有另為替代性處分外，檢察官無行使抗告權之餘地，以實質保障當事人武器平等，至於若科技監控處分期間屆滿而另以加保代之，則屬廣義之替代性處分變更，本應以裁定為之等語。換言之，因檢察官僅能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第404條、第416條對法院之裁定或法官所為強制處分，提起抗告或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因法院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的決定無庸做成裁定，故檢察官自無從提出抗告。
3、 [bookmark: _Hlk208395521]又依「法院辦理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之處理原則」第6點（一）規定，審理期間之監控處分期間屆滿且未延長時，僅由法院至科技監控平臺進行結案，由監控中心辦理停止監控及拆除、回收設備，而未規定是否通知檢察官，司法實務均未通知承辦（即公訴）檢察官。
(2) 綜上，設若本案高院合議庭未同時命被告加保2,000萬元，僅決定不延長被告科技設備監控，依現行法制無須以裁定行之，故不生製作裁定書送達或通知檢察官的問題，檢察官亦無從提出抗告或聲請不服。且目前審理期間之科技設備監控處分期間屆滿且未延長時，僅由法院至科技監控平臺進行結案，即可拆除被告電子監控設備，而未通知承辦（即公訴）檢察官。現行法制是否形成檢察官監督司法程序之漏洞或法官恣意的空間，司法院及法務部允宜審慎檢討之。
4、 [bookmark: _Hlk208330415][bookmark: _Hlk208474556][bookmark: _Hlk208237600][bookmark: _Hlk208238262]科技設備監控系統於112年優化電子圍籬及告警通報設定後，開案數雖有明顯之增加，但其防逃效果在司法實務上仍受到質疑。鑑於刑事訴訟法防逃機制修法以來，政商名人或重大刑案被告潛逃之案例仍層出不窮，引發民怨並嚴重打擊司法信譽。司法院及法務部除應檢討並提升科技監控執行成效外，在法制面宜妥慎評估建立重罪有罪時，施以「保全羈押」或全面施以科技設備監控之可行性。又本案最高法院於114年3月12日下午1時許公告鍾文智有罪判決確定，鍾某隨即於當日下午2時28分許自臺北市信義區乘坐友人車輛逃亡，臺北地檢署於當日下午4時許依最高檢察署通知啟動防逃機制，隔（13）日下午6時，因鍾某未向派出所報到及拘提無著而發布通緝，然鍾某早已逃匿無蹤。足見現行防逃機制的啟動時點存在明顯的漏洞，亦有檢討改善之必要。
(1) [bookmark: _Hlk208238592]長期以來，我國屢屢發生重大政商罪犯利用不斷上訴或判決有罪確定後等待刑之執行前潛逃，司法機關卻無可奈何，除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更使人民對於刑事確定判決執行力及司法威信產生嚴重之質疑。刑事訴訟法於108年7月17日修正公布第116條之2等條文，增訂「科技設備監控」新制及多種羈押替代處分，授權法院及檢察官在偵審程序，得命被告遵守包括：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居家監禁、限制活動區域、交付護照及旅行文件、禁止處分財產、命被告於宣判期日到庭等處分，如被告違背應遵守事項，法院得逕行拘提、羈押或再執行羈押。惟防逃機制修法以來，政商名人或重大刑案被告潛逃之案例仍然層出不窮，例如88會館洗錢案主嫌林秉文、國寶集團總裁朱國榮、三聯集團負責人徐少東、竹北虐童案犯嫌等社會矚目重大刑案被告等潛逃之案例仍層出不窮。另詢據邱忠義及陳勇松法官表示，現行科技設備監控的防逃效果有限，表示不反對「保全羈押」及建議採取「即時抗告」制度，鍾文智係利用最高法院公告判決主文後的空窗期逃亡，宜檢討提早啟動防逃機制之時點等語。 
(2) 對此，法務部表示立法院已於114年5月13日三讀通過增訂棄保潛逃罪，該部所屬檢察官將加強運用以強力查緝棄保潛逃者；高院與高檢署鑑於科技設備監控系統之電子圍籬與告警設定欠缺彈性，導致三級告警頻繁，未排除電子腳鐐誤撞、電力不足或訊號接收不良等因素，已於112年完成優化電子圍籬及告警通報設定，今（114）年上半年計新開案件計228件，相較113年全年度97件，開案數有明顯增加；另該部於105年函司法院「刑事訴訟法增修保全羈押制度相關修正之立法建議」，建請刑事訴訟法之法規主管機關司法院儘速修正刑事訴訟法，包括增訂被告宣判時之到庭義務、一審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二審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無緩刑不得易科之有期徒刑時，法院應當庭羈押等。並於今（114）年3月20日及7月24日再次函請司法院推動修法，及依93年間司法院與行政院會銜立法院審議之刑事訴訟法第406條之1修正草案，建立「即時抗告制度」，以遏止逃亡事件再度發生等語。司法院則表示「保全羈押」如被告經判決無罪確定，將可能產生刑事補償的問題；有效的防逃機制建立涉及跨部會整合，除羈押方式外，加強邊境管制及有效司法互助、使用科技設備或妨礙司法罪制定，均可達成一定效果；該院已於今（114）年6月3日函請各法院審理「重大、矚目等刑事案件」宜妥適審酌有無施以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並表示法制面可考慮是否採取重罪有罪保全科技設備監控措施，使被告經法院判決重罪時，研議限縮法官之裁量權，由法院命被告接受科技設備監控處分。至於「即時抗告」制度，105年該院雖針對該制度進行研商，但近幾年隨著科技監控等防逃機制之制定及發展，時空因素已有不同，外界也有不同看法，可能產生諸多問題待審慎考量等語。
(3) 本院審酌認為，科技設備監控雖可降低被告逃匿之風險，且高院及高檢署112年優化電子圍籬及告警通報設定後，科技設備監控處分的開案數有明顯之增加，但因電子監控難以完全事前防範惡意脫離監控，或破壞設備後逃匿等情形，故其防逃效果在司法實務上仍受到質疑。且審理中之羈押或其他替代性強制處分，我國現行法制完全賦予法官自由判斷的絕對權力而無任何參考標準，因法院需承受被告在押的審理壓力，又經常收到交保之聲請，令法院不勝其煩，從而無法排除法院超越社會公義之考量，准許被告交保，致難以防杜被告利用上訴或裁判確定前空窗期等制度上的漏洞逃匿。司法院似有必要審慎考量法務部所提保全羈押制度及相關配套規定，包括明定宣判時被告有到庭義務、經判處一定刑期以上時，法院應當庭審酌是否羈押等，以遏止逃亡事件發生。至於「即時抗告」制度，係透過限制審理及抗告法院之辦理期限，減少被告利用抗告期間串(滅)證或逃亡，惟實務面需考量被告人數、案情複雜及辯護人閱卷等作業時間，本院另案調查，經諮詢專家學者後，認為該草案的時空背景與現今已有不同，建議仍宜研議抗告審理期間逕對被告電子監控等處分的可行性，可供參酌（本院114年司調字第19號）。
(4) [bookmark: _Hlk208386972][bookmark: _Hlk208394189]有關鍾文智是否利用最高法院公告至檢警啟動防逃機制的空窗期逃匿1節，詢據司法院表示：為強化特定身分人士於法院審判系統之註記，該院針對有必要啟動防逃機制通知檢方之案件，已於今（114）年7月7日函請最高法院、高院(及其分院)於分案時或審理過程中，參酌卷證資料，併於卷面註記第二審辯論終結或宣判後或第三審判決主文揭示公告時，應即時通知相對應檢察署，俾利其妥適發動防逃措施等語。惟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3點、第5點規定，防逃機制係各檢察機關於接獲法院通知特定刑事案件之宣判結果後啟動，執行之檢察官經通知啟動防逃機制後，始視案件需要，指揮司法警察機關對該特定案件之受刑人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經查，本案係最高法院於114年3月12日下午1時24分在「主文公告查詢系統」公告判決確定，宣告刑合計30年5月。而依臺北地檢署114年3月13日新聞稿稱，該署係於114年3月12日下午4時許，接獲本案業經最高法院判刑確定，立即啟動防逃機制，由承辦檢察官依法對鍾某實施限制出境、出海等境管措施，及協請轄區警察機關密切注蒐其行蹤，翌（13）日因鍾某未依法院命令向轄區派出所報到後，簽發拘票進行拘提，拘提無著後，於13日下午6時許，發布通緝[footnoteRef:1]。然據臺北地檢署偵辦鍾文智棄保潛逃案新聞稿，鍾某於獲悉判決結果後，隨即於當日下午2時28分許自臺北市信義區乘坐友人車輛逃亡[footnoteRef:2]。質言之，臺北地檢署於當日下午4時許，依最高檢察署之通知啟動防逃機制時，鍾某早已逃匿無蹤。足見現行防逃機制在最高法院公告判決結果，至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掌握受刑人行蹤之間，存有明顯漏洞，司法院及法務部自有檢討改進之必要。 [1:  臺北地檢署114年3月13日「有關鍾姓被告遭法院判處重刑確定，經檢察官調查認定其有逃亡或藏匿之情形，爰依法發佈通緝」之新聞稿。]  [2:  臺北地檢署114年9月9日「本署偵辦鄭姓、游姓、馮姓等 3 名被告涉嫌藏匿人犯案件，於今（9）日偵查終結，依法提起公訴」之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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